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教育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2015）；

2.《中华人民共和国义

务教育法》（2015）；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教育促进法》
（2016）；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2009）；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2000）。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规范性文
件

1.部门和地方政府规

章；

2.各类教育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政策

文件
1

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2025年版）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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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教育事业
发展主要

情况

1.教育事业发展主要情

况。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教育统计
数据

1.学校数据；

2.在校生数据；

3.教师数据；

4.办学条件数据；

5.县级汇总数据。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义务教育
学校名录

1.学校名称；

2.学校地址；

3.办学层次；

4.办学类型；

5.办公电话。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中华人民共

和国统计法》；
2.《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3.《教育统计管

理规定》。

教育概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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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民办学校
办学基本

信息

1.学校名称；

2.办学许可证；

3.办学规模；

4.联系方式。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民办学校
设立、变
更、终止
等事项行
政审批、
备案信息

1.法律依据；

2.办理流程；

3.审批结果。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日常监管
信息

1.年检指标；

2.年检程序；

3.年检结果；

4.行政处罚信息。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1.《民办教育促

进法》；

2.《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3.《国务院关于

鼓励社会力量兴
办教育 促进民

办教育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

4.《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

民办学校
信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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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4 财务信息 财务信息

1.财务管理及监督办

法；

2.年度经费预决算信

息；

3.收费项目及收费标

准；

4.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
用的处分；

5.对学校向学生推销商

品的处分。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2.《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

3.《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
》。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学校介绍

1.办学性质；

2.办学地点；

3.办学规模；

4.办学基本条件；

5.联系方式等。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2.《教育部关于

进一步做好小学
升入初中免试就
近入学工作的实
施意见》；

3.《教育部关于

推进中小学信息
公开工作的意见
》；

4.《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

招生管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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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招生政策

1.各校招生工作实施方

案（含民办学校招生广
告备案）；

2.随迁子女入学办法；

3.部分适龄儿童或少年

延缓入学、休学等特殊
需求的政策解读等。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2.《教育部关于

进一步做好小学
升入初中免试就
近入学工作的实
施意见》；

3.《教育部关于

推进中小学信息
公开工作的意见
》；

4.《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

招生管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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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招生计划
1.各校本年度招生计划

。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招生范围
1.招生范围；

2.学区划分详细情况。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招生结果

1.各校本年度招生结

果；

2.违规招生或考试行为

处罚。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2.《教育部关于

进一步做好小学
升入初中免试就
近入学工作的实
施意见》；

3.《教育部关于

推进中小学信息
公开工作的意见

》；

4.《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

5.《国家教育考

试违规处理办法
》。

招生管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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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学籍管理

1.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休学、复学、转学
、留级、跳级、退学相
关政策及所需材料和办
理流程、审批及认定情
况；

2.适龄儿童延缓入学所

需材料及办理流程、审
批情况；

3.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

学资格认定；

4.学籍证明、毕（结）

业证书遗失办理学历证
明确认。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
2.《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
》；

3.《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4.《中小学生学

籍管理办法》。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义务教育
学生资助

政策

1.现行适用的城乡义务

教育资助政策。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2.《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的通知
》；

3.《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
4.《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财政部教
育部关于加快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两免一

补”实施步伐有

关工作意见的通
知》。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学生管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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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学生评优
奖励

1.“三好学生”“优秀学生

干部”等对各类优秀学

生的奖励评选标准；

2.评比方法；

3.表彰名单等。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2.《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的
若干意见》。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学生申诉
及伤害事
故处理

1.对学生申诉作出的裁

决；2.学生伤害事故处

理调解。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
2.《学生伤害事

故处理办法》。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学生管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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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6 学生管理 优待政策

1.少数民族考生中考加

分确认办理的材料、流
程和政策要求；

2.归侨学生、归侨子女

、华侨子女和港澳台籍
考生中考加分确认。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2.《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严格执行
党和国家民族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

3.《中华人民共

和国归侨侨眷权
益保护法》；

4.《教育部、国

务院台湾事务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
做好台湾同胞子
女在大陆中小学
和幼儿园就读工
作的若干意见》
等。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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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教师培训

1.教师培训政策文件；

2.教师培训项目组织实

施通知。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
2.《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
3.《中小学教师

继续教育规定》
。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材

料；

2.参加体检时间、医疗

机构名单、体检合格标
准；

3.咨询方式、监督举报

方式、常见问题等。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1.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2.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书

补发、换发政策及流程
。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教师资格
认定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
2.《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3.《

教师资格条例》
及实施办法；4.

《教育部关于印
发〈教师资格证
书管理规定〉的
通知》；5.《中

小学教师资格定
期注册暂行办法
》。

教师管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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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7 教师管理
教师公开

招聘

1.教师招聘计划和公

告；

2.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

。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2.《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人员暂行
规定》；

3.《中共中央组

织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部关于进一
步规范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的
通知》；

4.《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关于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
岗位条件设置有
关问题的通知》
。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7 教师管理

教师

行为

规范

1.教师职业行为准则及

违规处理办法。2.对教

师有严重违反教师职业
行为准则的行政处罚信
息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2.《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3.《

新时代中小学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
准则》；4.《中

小学教师违反职
业道德行为处理
办法（2018年修

订）》。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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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教师评优
评先

1.市级表彰集体或个

人；2.市级教学成果奖

励。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
2.《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深
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3.《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4.《重庆

市名师奖评选奖
励办法》；5.《

教学成果奖励条
例》。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教师职称
评审

1.评审政策；

2.评审通知；

3.学校拟推荐人选名

单；

4.评审结果；

5.最终结果。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2.《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教育部
关于印发深化中
小学教师职称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教师 √ √ √

教师管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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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7 教师管理
特岗教师

招聘

1.特岗教师招聘公告；

2.笔试、面试成绩；3.

初审、资格复审结果；
4.进入考察人员名单；
5.拟聘用人员名单。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2.《

教育部财政部人
事部中央编办关
于实施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教
师特设岗位计划
的通知》；3.《

教育部财政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中央编办关于
继续组织实施“

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教师特设
岗位计划”的通

知》等。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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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

1.管理制度；

2.实施方案；

3.实施时间；

4.补助范围；

5.发放对象；

6.补助档次标准；

7.发放情况。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2.《教育部财政

部关于落实2013

年中央1号文件

要求对在连片特
困地区工作的乡
村教师给予生活
补助的通知》；
3.《教育部关于

加强乡村教师生
活补助经费管理
有关工作的通知
》。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普通话培
训及测试

1.开展普通话培训、测

试的通知；

2.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

证书补办。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2.《普通话水平

测试管理规定》
。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教师管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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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8
重要政策
执行情况

控辍保学

1.“一县一策”控辍保学

工作方案；

2.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

。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2.《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控
辍保学提高义务
教育巩固水平的
通知》。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1.有关政策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

2.组织机构和职责，举

报电话、信箱或电子邮
箱。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1.学校食堂饭菜价格、

带量食谱；

2.学校膳食委员会名

单；

3.学校管理人员陪餐情

况；

4.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

计划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2.《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实施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的意

见》；

3.《教育部等十

五部门关于印发
〈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实施细则〉等
五个配套文件的

通知》。

重要政策
执行情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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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学校体育
评价

1.学校体育工作自评结

果（体育课、体育训练
、体育比赛、体育教师
、体育场地、条件保障
等）；

2.学校体育发展年度报

告（重点反映体育教学
改革、体育教师配备、
体育经费投入和体育场
地设施、学生体质健康
测试等方面的情况）；
3.对侵占、破坏学校体

育场地、器材设备的处
理。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2.教

育部关于印发《
学生体质健康监
测评价办法》等
三个文件的通
知；3.《学校体

育工作条例》。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8
重要政策
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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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学校美育
评价

1.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

评结果（艺术课程、艺
术活动、艺术教师、条
件保障、特色发展及学
生艺术素质测评等）；

2.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

度报告（重点反映艺术
课程建设、艺术教师配
备、艺术教育管理、艺
术教育经费投入和设施
设备、课外艺术活动、
校园文化艺术环境、重
点项目推进以及中小学
实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
自评制度等方面的情
况）；

3.对在学校艺术教育工

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的奖励。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2.教育部关于印

发《中小学生艺
术素质测评办法
》等三个文件的
通知；

3.《学校艺术教

育工作规程》。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机构队伍
1.督导部门组成；

2.督学名单。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
》；2.《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教
育法》；3.《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4.《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
教育条例》；

5.《教育督导条

例》；

6.《县域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督导
评估暂行办法

》；

7.《县域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
督导评估办法》

。

8

9

重要政策
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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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学校督导
评估

1.年度督导工作计划内

容；

2.责任区划分和责任督

学名单；

3.责任督学日常督导事

项；

4.学校督导评估的办法

、指标体系、督导评估
报告。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
督导评估

1.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

导评估政策文件、职责
权限等；

2.区县申报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认
定时的自评报告；

3.市级教育督导机构对

区县的督导评估结果。
4.国家对义务教育发展
均衡区县认定结果、报
告。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1.《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
》；2.《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教
育法》；3.《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4.《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
教育条例》；

5.《教育督导条

例》；

6.《县域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督导
评估暂行办法

》；

7.《县域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
督导评估办法》

。

9 教育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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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区县级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10 校园安全
校园安全

管理

1.校园安全管理法律法

规、配套管理制度；

2.学生住宿、用餐、组

织活动等安全管理情
况；

3.校园安全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预警信息、应
对情况、调查处理情
况；

4.校车使用许可申请政

策规定及申请流程；对
违法使用校车行为的处
分；5.对学校管理混

乱，存在安全隐患的处
罚；6.对在学校安全工

作中成绩显著或者作出
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的表彰奖励。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2.《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中小
学幼儿园安全风
险防控体系建设
的意见》；

3.《教育部关于

推进中小学信息
公开工作的意见
》；

4.《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

5.《学生伤害事

故处理办法》；
6.《中小学幼儿

园安全管理办法
》。

制定或
获取信
息之日
起20个

工作日
内

市、区
县人民
政府教
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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